
近日， 多位明星为疑似缅北诈骗家族

的成员录制庆生祝福视频话题登上热搜 ，

引发网友热议。 随后， 多位涉事艺人录制

视频向大众致歉。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于明

星录制祝福视频的商业化现象以及明星的

责任与风险的思考。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

中小企业邀请明星录制祝福视频来进行商

业营销。 录制祝福视频已形成了一条完整

的产业链， 有不少明星借此赚取额外收入，

价格从 2 万元到 20 万元不等。

一位艺人经纪人直言不讳地告诉记

者， 网络平台上存在一条明星通过录制

祝福视频进行收费的产业链， 一方面，

个人和商家有需求， 但又没有明星渠

道； 另一方面， 部分当红艺人需要赚点

外快， 对于新生艺人或者过气艺人来

说， 这更是一条生存渠道。

那么， 明星祝福视频的产业链究竟

是如何形成的呢？

“明星祝福视频大有市场， 就看艺

人愿不愿意进入。 比如有些企业或个

人， 他们就是喜欢明星送祝福的方式，

对于明星而言， 工作室只要肯接， 签名

照、 照片形象合作、 在线短视频录制等

都是收费方式。 下沉市场中， 还有一些

现场活动可以收费， 比如企业的典礼需

要明星站台、 单纯的握手会 （明星坐在

活动现场， 粉丝挨个握手）， 甚至是明

星参加婚礼送祝福等。” 一位文娱圈资

深人士透露。

据了解， 这条产业链由明星、 经纪

人、 中间商、 需求者等环节构成， 特别

是在一些腰部演员、 网红、 过气明星圈

中比较流行。 相比于拍摄影视剧或登台

演出， 录制祝福视频是这类人群快速且

简单化获得收益的渠道。

关于视频定价依据， 有业内人士透

露说， 一开始， 艺人有自己的预期， 录

制祝福视频拿到市场上后， 经过多次买

卖谈判， 形成相对稳定的市场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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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关系成产业链

10秒明星祝福视频叫卖20万元
录制祝福视频已形成完整产业链，亟待压实明星责任和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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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网络电商平台输入“明星祝

福视频”， 搜索结果显示， 各种祝福视

频服务应有尽有。

随机点开五家商户， 其“宝贝描

述” “卖家服务” “物流服务” 的评分

均在 4.8 分以上， 且被电商平台标注为

“高”。 在其中一家名为“××文化传媒”

的店铺， 其祝福视频服务包括生日、 新

年、 年会、 开业、 活动、 招商、 楼盘等

11 类。 据店铺客服介绍称， 有一线大

咖、 二线明星、 网络红人， 高中低搭

配， 满足不同客户需求。

客服向记者提供的清单显示， 价格

和服务被区分为不同档次。 例如， 明星

祝福视频价位分为 1000 元以内、 1000

元至 3000 元 、 3000 元至 5000 元 、

5000 元以上共四档。 客户还可以针对

艺人选择个人服务、 商业服务等种类，

对应的收费标准也不同。 有些艺人被标

注为“独家专属艺人”。 其中， 最高报

价为 20 万元的艺人包括吴某、 陈某、

唐某等。 据记者统计， 该店铺给出的明

星人数为 412 位。

店铺客服告诉记者， 录制文案可以

自主提供也可使用模板， 时间长度一般

为 10 秒至 15 秒。 确定由哪位艺人录制

后， 需先付款。 所收费用不含税， 客户

如果开发票， 需要承担 3%的税点。

记者在其他相关店铺的宣传页面上

也看到， 明星祝福视频订单不含税， 不

开发票。

当记者询问大牌明星的祝福视频是

否为明星本人拍摄时， 客服回复称，

“一切保真， 非诚勿扰。” 不过也有卖家

表示， 网上的不少祝福视频是代理商代

理的， 少有一手售卖明星祝福视频的店

家。 记者根据不同店铺提供的明星报价

表发现， 同一明星在不同店铺名单中的

报价也存在差别， 以一位老牌歌唱演员

录制祝福视频为例， 其在三家店铺中的

价格分别为 4800 元、 5000 元和 5200

元。

高价售卖祝福视频

订单不含税无发票

写过 《娱乐法学》 等著作的华东

师范大学立法与法治战略研究中心研

究员余锋认为， 影响力越大， 越需要

尽到避免误导他人的注意义务。 明星

作为公众人物， 其面向公众的一言一

行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 此类行为本

身是在明星与祝福对象间构成了一种

商业交易， 前者通过祝福换取金钱，

后者以付费换取面子或社会影响力。

那么， 像之前众明星为疑似电诈

家族成员庆生祝福的行为是否违法呢？

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子坤认为，

如果视频内容仅包括生日祝福， 且明

星事先并不知晓他人可能构成的违法

犯罪行为， 那么该录制行为和录制内

容本身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若明星录

制视频的内容不属于或已经明显超出

了生日祝福的范畴， 并且获取视频的

个人或企业存在违法犯罪行为， 那么

就应当对该明星录制视频的具体情况

进行分析， 即明星是否明知录制视频

对象的违法犯罪行为、 录制内容是否

与违法犯罪行为存在实质联系等， 且

需要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撑， 以此来判

定明星录制的行为是否涉嫌构成共同

犯罪。

余锋认为， 如果明知对方从事违

法犯罪行为， 仍然为其录制祝福视频，

此时， 应对祝福视频的内容进行具体

分析， 以判断录制祝福视频的行为性

质以及是否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

“比如视频内容与违法犯罪行为是否有

关联， 是否存在通过视频帮助违法犯

罪行为的直接或间接故意等”。

为电诈家族成员

祝福是否违法

艺人在送出祝福之前， 是否有义

务对祝福对象进行了解？ 在余锋看来，

单就对自然人的祝福视频而言， 从纯

粹商业交易的角度看， 在目前的法律

框架下， 很难找出明星必须对祝福对

象进行事先了解的强制性义务。 不过

从一般道德层面来说， 明星因身份和

影响力等特殊性， 完全不对祝福对象

进行一些基础性了解， 抱持一种“有

奶便是娘” “赚一票是一票” 的心态，

并不可取， 毕竟出现问题后会因此受

到声誉上的伤害。

余锋认为， 艺人利用其明星身份

录制祝福视频， 担任开业典礼嘉宾、

婚礼嘉宾等商业行为， 应遵循基本的

常识和底线， 从道德义务层面做一些

基础性了解， 但不建议给艺人强加

“深入” 了解的法律义务。

有业内人士认为， 明星为个人提

供祝福视频， 可以视为粉丝经济行为，

但当其与企业合作时， 因其具备名人

效应， 所以实际是在用一种泛广告语

言、 一种积极陈述的行为， 来暗示或

者明示外界这个产品应该得到推广，

实质上是一种广告代言行为。 但在余

锋看来， 艺人为他人公开祝福， 与为

祝福对象代言之间不宜直接画等号。

因为代言， 其日常语义指的是“代为

发言” “代为言说” 之意； 明星为他

人公开祝福， 不能直接等同于明星

“代为祝福对象发言”， 也无法直接等

同于“代为祝福对象言说”。

“代言， 在广告法的背景下理解，

其与‘广告’ 和‘人’ 合成为一个专

有法律名词———‘广告代言人’， 意思

是除广告主以外， 以自己的名义或者

形象对商品、 服务作推荐、 证明的自

然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 余锋说， 因

被祝福的对象为他人， 既不是商品，

也不是服务， 故而难将送祝福的明星

归为广告代言人之列。

不过， 有网友提出， 如果在录制

的祝福视频中， 明星提及对方具体企

业或产品名称， 那么是否就带有了名

人代言广告的性质？

对此 ， 余锋给出了肯定答复 。

“如果明确提及具体企业， 就带有了名

人代言的广告性质， 其原因在于， 无

论是企业代言人还是品牌代言人， 最

终都可归结为直接或间接对商品、 服

务做推荐、 证明。” 余锋说。

“如果被祝福的对象是个人， 那

么， 在现行广告法框架下， 无法将之

视同广告进行管理。 如果被祝福的对

象不仅是个人， 还直接或间接地包括

商品或服务， 那么， 可以考虑将其视

作广告来管理， 受 《广告法》 的调

整。” 余锋说。

作为公众人物的艺人， 严于律己，

审慎对待自己的行为， 成了受访专家

的共识。

对于如何审慎自律， 余锋认为有

两点需要注意： “就祝福视频来说，

一方面， 通过曝光的方式进行媒体监

督和社会监督， 以声誉为支点， 影响

明星的行为选择； 另一方面， 可以通

过行业自治组织制定自律规则， 为明

星审慎自律提供规范指引。”

也有业内人士建议， 有关部门应

该对诸如明星送祝福视频这样的商业

行为进行规范性引导， 引导明星做好

筛选， 不去充当违法失德之人的“肉

喇叭”。 艺人作为具备较高社会影响力

和较大粉丝数量的群体， 需保持更为

严格的社会责任感， 应当爱惜自己的

羽毛。

涉及产品视为代言

按照广告进行管理


